
 
 
 

 
二 零 一 一 年 五 月 十 二 日           文 件 H E  2 7 / 2 0 11  
討 論 文 件             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 

 
黃 宇 翰 先 生 的 提 問  

 
“ 不 少 公 屋 住 戶 向 他 反 映，有 部 分 鄰 居 的 行 為 怪 異 ，

並 經 常 作 出 滋 擾 行 為 (例 如 製 造 噪 音 、 單 位 發 出 異 味 等 )，
懷 疑 是 精 神 病 患 者 /康 復 者 所 為 。 受 影 響 住 戶 向 房 屋 署 投

訴，房 屋 署 表 示 只 能 協 助 他 們 安 排 調 遷，他 們 認 為 署 方 處

理 失 當，不 去 針 對 問 題 的 源 頭，而 要 求 佔 大 多 數 的 正 常 居

民 “ 遷 就 ＂ 佔 少 數 的 有 問 題 居 民，實 屬 不 合 理。不 少 居 民

在 入 伙 時 花 了 數 萬 甚 至 十 多 萬 元 裝 修 “ 安 樂 窩 ＂，如 調 遷

必 須 先 “ 還 原 ＂ 現 居 單 位，再 “ 裝 修 ＂ 新 單 位，除 了 浪 費

金 錢，還 會 製 造 大 量 建 築 垃 圾，有 違 環 保 原 則。因 此，本

人 有 以 下 提 問 ：  

 
提 問  

 
( a )  有 關 部 門 以 什 麼 準 則 評 定 精 神 病 患 者 /康 復 者 是

否 適 合 入 住 公 共 房 屋 ？  

 
( b )  房 屋 署 在 “ 交 樓 ＂ 前，會 否 通 知 獲 配 單 位 的 人 士

他 們 可 能 受 到 滋 擾 ？  

 
( c )  若 製 造 滋 擾 者 拒 絕 跟 相 關 部 門 合 作，問 題 如 何 解

決 ？  

 
( d )  受 滋 擾 的 居 民 因 調 遷 而 蒙 受 的 損 失 ， 應 由 誰 負

責 ？  

 
( e )  舊 住 戶 搬 遷 後，若 新 住 戶 受 到 同 樣 的 滋 擾，房 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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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 如 何 處 理 ？  

 
( f )  有 關 部 門 如 何 確 保 公 屋 居 民 不 會 受 到 精 神 病 患

者 /康 復 者 滋 擾 ， 維 持 社 區 和 諧 ？ ＂  

 
房 屋 署 的 回 覆  

 
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( 房 委 會 ) 的 宗 旨 是 為 沒 有 能 力 租 住 私 人

住 宅 的 低 收 入 家 庭 提 供 出 租 公 屋，房 屋 署 會 依 據 公 屋 編 配

原 則 為 合 資 格 申 請 人 以 電 腦 隨 機 方 式 編 配 公 屋 單 位，而 申

請 人 的 社 會 及 醫 療 背 景 不 列 編 配 審 批 範 圍 內。而 帶 有 恩 恤

成 份 的 公 屋 申 請 個 案 (包 括 輪 候 冊 、 調 遷 等 )  會 獲 得 有 關

部 門（ 如 社 會 福 利 署 ）或 機 構（ 如 醫 院 管 理 局 ）推 薦 ， 以

便 協 助 申 請 人 獲 得 適 當 的 照 顧 /服 務 或 幫 助 其 融 合 社 會 。

房 屋 署 於 處 理 此 等 個 案 時 亦 會 因 應 個 別 情 況，在 資 源 許 可

的 情 況 下 盡 量 予 以 配 合 。  

 
 房 屋 署 現 行 編 配 機 制 中 設 有「 環 境 指 標 」紀 錄，當 中

包 括 記 錄 不 同 類 別，例 如：曾 受 聲 音 滋 擾 或 環 境 因 素 影 響

的 指 標 等，屋 邨 前 線 人 員 會 在 辦 理 入 伙 手 續 時 知 會 獲 配 單

位 的 人 士 ， 待 他 們 考 慮 會 否 接 受 單 位 。  

 
 就 個 別 不 合 作 或 有 暴 力 傾 向 的 個 案，房 屋 署 會 聯 同 社

會 福 利 署 社 工、精 神 科 醫 生，及 警 方 一 起 採 取 聯 合 行 動 ，

將 有 關 滋 擾 者 送 院 接 受 診 斷 及 治 療。以 往 亦 有 不 少 合 作 案

例 ， 居 民 在 相 關 部 門 協 作 下 ， 獲 得 即 時 治 療 。  

 
 就 個 別 滋 擾 個 案，房 屋 署 會 先 了 解 求 助 者 家 庭 背 景 ，

如 確 定 滋 擾 住 客 行 為 異 常，會 尋 求 家 人 協 助 及 聯 絡 社 會 福

利 署 跟 進。在 獲 得 有 關 部 門（ 如 社 會 福 利 署 ）或 機 構（ 如

醫 院 管 理 局 ）評 估 及 推 薦 下，房 屋 署 會 協 助 有 關 人 士 調 遷

往 可 獲 得 親 人 家 庭 支 援 的 居 所，以 便 早 日 康 復 及 舒 緩 鄰 舍

關 系 。  

 
 遇 有 特 別 需 要 求 助 個 案，房 屋 署 會 尋 求 醫 生 /  社 工 意

見 及 協 作 ， 以 便 轉 介 予 社 區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， 例

如：服 務 沙 田 馬 鞍 山 區 的 香 港 神 託 會 創 薈 坊 和 新 生 精 神 康



復 會 安 泰 軒，安 排 外 展 社 工 進 行 家 訪 及 評 估 個 案，以 協 助

居 民 解 決 問 題 。  

 
社 會 福 利 署 的 回 覆  

 
 社 會 福 利 署 ( 社 署 ) 一 直 透 過 轄 下 的 服 務 單 位 和 非 政

府 機 構，為 精 神 病 患 者 及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提 供 各 項 康 復 支 援

服 務，包 括 情 緒 輔 導、日 間 訓 練 或 職 業 康 復 服 務、住 宿 服

務 、 社 區 支 援 服 務 及 經 濟 援 助 等 。 此 外 ， 社 署 於 去 年 1 0
月 委 託 非 政 府 機 構 在 各 區 開 展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(下
稱 中 心 )， 為 有 需 要 的 精 神 病 康 復 者 、 懷 疑 有 精 神 健 康 問

題 的 人 士 及 其 家 人，提 供 一 站 式 地 區 為 本 和 便 捷 的 社 區 支

援 服 務 。 除 個 案 輔 導 和 小 組 訓 練 /活 動 ， 中 心 亦 會 在 區 內

舉 辦 社 區 宣 傳 和 教 育 活 動，推 廣 精 神 健 康 和 社 區 共 融 的 訊

息 之 餘 ， 亦 讓 更 多 居 民 認 識 和 接 納 中 心 的 服 務 。  

 
醫 院 管 理 局 的 回 覆  

 
 精 神 科 病 人 出 院 前，醫 療 團 隊 為 病 人 進 行 出 院 前 風 險

評 估，以 確 保 病 人 適 合 出 院，以 及 為 他 們 制 定 合 適 的 出 院

和 康 復 計 劃，令 病 人 可 以 重 新 融 入 社 區。若 病 人 有 公 共 房

屋 需 要，精 神 科 醫 生 會 透 過 醫 務 社 工，按 其 病 情、暴 力 傾

向 、 服 藥 及 覆 診 的 依 從 性 ， 以 及 家 人 及 社 區 網 絡 的 支 援

等，向 有 關 部 門 作 出 合 適 建 議。出 院 後，社 區 精 神 科 小 組

亦 會 按 病 人 需 要，在 社 區 提 供 外 展 探 訪，跟 進 病 人 情 況 ，

協 助 病 人 盡 早 融 入 社 區 生 活 。  

 
 此 外，自 2 0 0 9 年 起，社 署 於 全 港 1 8 區 陸 續 成 立「 精

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」， 進 一 步 加 強 對 社 區 康 復 的 支 援 。

中 心 為 社 區 內 的 精 神 病 康 復 者、懷 疑 有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的 人

士、其 家 人 及 照 顧 者 和 區 內 居 民 提 供 一 站 式 綜 合 社 區 健 康

支 援 服 務。屋 邨 管 理 人 員 若 有 需 要，可 向 中 心 求 助，有 需

要 時 中 心 會 直 接 聯 絡 醫 院，安 排 緊 急 醫 療 診 斷。目 前 沙 田

區 共 有 兩 間 由 非 政 府 機 構 管 理 的 「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

心 」， 分 別 位 於 沙 角 邨 及 新 翠 邨 。  

 
 另 外，醫 管 局 的 精 神 科 個 案 管 理 先 導 計 劃 亦 會 於 本 年



推 展 至 新 界 東 醫 院 聯 網，計 劃 下 每 名 病 人 會 獲 派 一 名 指 定

的 個 案 經 理，在 康 復 過 程 中 與 病 人 建 立 緊 密 的 服 務 關 係 ，

並 會 監 察 病 人 的 康 復 進 展 及 在 有 復 發 跡 象 時 迅 速 安 排 病

人 接 受 治 療。個 案 經 理 會 與 跨 專 業 精 神 科 醫 療 小 組 緊 密 合

作，為 每 名 病 人 制 訂 個 別 的 護 理 計 劃，亦 會 與「 精 神 健 康

綜 合 社 區 中 心 」建 立 聯 繫，為 病 人 提 供 一 站 式 的 持 續 及 個

人 化 社 康 支 援 。  

 
 透 過「 精 神 健 康 綜 合 社 區 中 心 」、「 個 案 管 理 先 導 計 劃 」

及 其 他 現 有 精 神 科 支 援 服 務，如「 思 覺 失 調 服 務 計 劃 」、「 老

人 精 神 科 外 展 服 務 」、「 社 區 精 神 科 小 組 」、「 危 機 介 入 小 組 」

等 項 目 的 配 合，會 進 一 步 協 助 精 神 康 復 者 重 新 融 入 社 會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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